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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登记B—0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册号                 


挖金
企业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敬       告

1、 在签署文件和填表前，申请人应当阅读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登记管理条例》和本申请书，并确知其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。

2、 无需保证即应对其提交文件、证件的真实性、有效性和合法性承担责任。

3、 提交的文件、证件应当是原件，确有特殊情况不能提交原件的，应当提交加盖公章的文件、证件复印件。

4、 提交的文件、证件应当使用A4纸。

5、 应当使用钢笔、毛笔或签字笔工整地填写表格或签字。




江 苏 省 工 商 行 政 管 理 局 制

企 业 注 销 登 记 申 请 事 项

	企业名称
	

	住    所
	
	电话号码
	

	经济性质
	
	分支机构个数
	

	注册资金（万元）
	
	法定代表人
	

	出资人
	

	企 业 申 请  注  销  理  由
	

	企业的债权债务处理情况
	对外投资是否清理完毕
	

	
	分支机构是否注销完毕
	

	
	债权债务承担情况
	

	
	其他情况
	


	主管部门意见
	年     月     日（公章）

	审批机关意见
	年     月     日（公章）

	有 关 部 门       签 署 意 见
	税务部门意见
	年     月     日（公章）

	
	开户银行意见
	年     月     日（公章）

	
	其它部门意见
	年     月     日（公章）

	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被委托的申请人签字：

联系电话：

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核发《通知书》及归档情况

	执照注册号
	
	核准日期
	

	执照副本数
	
	副本编号
	

	缴纳设立登记费
	
	缴纳副本费
	

	送执照人
	签字
	
	收执照人
	签字
	

	
	日期
	
	
	
	

	
	电话
	
	
	日期
	

	领《通知书》人签字
	
	领《通知书》日期
	

	归档日期
	
	归档人
	

	归档情况
	

	注销企业公告刊登  情     况
	

	企业送交公章情况
	

	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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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登记E—01                


申请企业登记授权委托书
企业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


江   苏   省  工  商  行  政  管  理  局   制
自行办理企业登记授权委托书
兹委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）                  （先生、女士）为注

册登记申请人。其权限为：全权办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企业（公
司）的名称预核、设立（开业）、变更、备案、注销等登记事宜。有效期自            年    月
日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。
委托人：（签字、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日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资格证明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同志现在我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部门工作，是我单位正式职工。特此证明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 位 盖 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委托代理机构办理企业登记授权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

兹委托企业登记代理机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办理：申请

办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的名称预核、设立（开业）、变更、备案、注销等登记事宜。有效期自            年    月
日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。
委托人：（签字、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指  定  书

根据上述委托，指定我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理员办理上述委托业务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理机构公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 日

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、资格证明粘贴处

1、身份证复印件粘贴处：

	    份 证 粘 贴 处


2、单位工作证或代理资格证书复印件粘贴处：

	粘      贴     处


被委托的申请人签字：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注：代理机构还应附机构的营业执照复印件




敬              告





1、申请各类企业登记的申请人均须提交授权委托书。


2、被委托申请办理名称预核、设立、开业登记的人员，应是自然人股东、投资人单位的工作人员或企业登记代理机构具有代理资格的人员；被委托申请办理变更、备案、注销等登记的人员，应是本企业工作人员或企业登记代理机构具有代理人资格的人员。


3、被委托人还应提交身份证明和资格证明，并将复印件粘贴于本表。











